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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府〔2025〕14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事业单位：

现将《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遮浪渔港管理章程》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汕尾红海

湾经济开发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反映。

汕尾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9 月 28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渔港秩序，保护渔港环境，促进渔业经济发展，加强渔港监督管

理，保障渔港设施、渔业船舶、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

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和《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汕尾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遮浪渔港（以下简称遮浪渔港）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适用于在遮浪渔港范围内的船舶及从事渔港管理、经营活动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三条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为遮浪渔港管理的主管部门，红海

湾经济开发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红海湾海洋综合执法大队）为遮

浪渔港的监督机构。

涉及渔港管理的各成员单位及其职能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负责相应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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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浪街道办事处负责遮浪渔港事务管理工作，包括陆域(含码头泊位安排、经营)

环境卫生、渔港设施维护管理（在建工程竣工验收移交属地后）和渔港生产经营单位

管理等。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及其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渔港区域

内的渔港水域安全管理、渔业船舶管理工作。

公安部门负责辖区内渔港区域社会治安工作，配合做好船舶通航及港口的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等工作。

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对渔港区域（陆地部分）的消防管理工作进行监督。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渔港区域内的生产经营秩序管理工作。

商务等部门负责渔港区域内的成品油经营许可及管理工作。

供电部门负责渔港区域内的用电管理工作。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渔港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

城管部门负责渔港区域内港容港貌、环境卫生监督管理的指导工作。

交通、海事部门配合做好渔港区域内的非渔业船舶管理工作。

生态环境、旅游、财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渔港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渔港概况

第四条 遮浪渔港所在的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地处汕尾市区东部18公里处，东临碣

石湾，南依红海湾，西与汕尾市城区东涌镇、捷胜镇相连，北与海丰县大湖镇、赤坑

镇接壤。

遮浪渔港位于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遮浪街道，海边路外侧封闭的渔港水域。

第五条 渔港主要座标点北起东经115°33´10.045″北纬22°40′17.958″、南

至东经115°33´31.079″北纬22°39′47.313″、东至东经115°33´33.378″北纬

22°39′59.371″、西至东经115°32´46.882″北纬22°40′9.992″港界范围内所

属的陆域和水域。（具体渔港范围详见附件1、附件2）。

第六条 渔港设施包括码头、引桥、护岸、防波堤、拦砂堤、停泊水域、回旋水

域、进港航道、航标等。

第三章 渔港经营

第七条 从事渔港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遮浪街道办事处书面申请，依

法办理工商登记，方可从事渔港经营活动。如有非财政资金建设的设施，可由投资方

自主经营，报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备案。

第八条 渔港经营主体必须遵守渔港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经营，并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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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主管部门的管理，负责制定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实施。

第九条 从事渔港经营活动的组织、个人及船舶，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保障

渔港设施、码头、道路的正常运作，并对经营活动范围内的安全工作负责。

第十条 渔港经营主体应当提供公平、良好的服务，承担渔港日常维护，并在其

经营场所公布经营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使用国家规定的经营票据。

第十一条 经营主体应当按照核定功能使用渔港设施，配备相应的人员、设备，

并保证渔港设施处于良好状态。

第十二条 经营主体从事危险品作业的，应当向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渔政监督管理

机构依法申请并取得《危险品装卸许可证》,在核定范围和时间内开展作业。

第十三条 经营主体使用渔港水域进行作业的，应当向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依法申

请并取得水上水下施工许可，在作业期间及时报告作业动态。

第四章 渔港安全管理

第十四条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作为遮浪渔港主管部门，负责牵

头协调渔港安全生产工作。

第十五条 遮浪街道办事处制定渔港防台风预案，细化遇强台风港内停泊的船上

人员转移上岸预案。防台风期间，渔业行政主管机关、安全主管机关和渔港管理机构

应按防台风预案履行职责。

第十六条 防台风期间，业主、经营者、施工单位等应服从管理机构和安全主管

机关的指挥调度；进港避风的船舶、非渔业船舶必须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在指

定的泊位有序停泊；在发布防台风相应警报后，港区内停止装卸货、运输及交易活动。

第十七条 港内发生火灾、沉船、碰撞等应急情况时，渔港管理机构和安全主管

机关有权调度在港船舶协同救助。港内船舶应服从调度。

第十八条 遮浪渔港的消防工作纳入属地消防责任制范围；遮浪街道办事处应制

定《渔港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实施，组建消防管理网络；消防救援机构应加强对渔

港消防管理的监管工作。从事与渔港经营活动有关的单位应当制定安全生产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报遮浪街道办事处和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第十九条 船舶在渔港停泊期间必须留足值班人员，发生突发事件时，事故现场

有关人员应当及时发出呼救信号，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自救、互救措施。接到报告的水

上搜救中心应当及时组织、协调指挥救助行动。接到相关指令的相关部门、单位和船

舶应当服从统一指挥，积极配合救助行动。

第二十条 渔船在港停泊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渔政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渔港范围内进行明火作业，在渔港内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在渔船

停泊区域进行电、气、焊等危害渔港及船舶安全的相关作业。

第二十一条 对影响安全航行、航道整治以及有潜在危险的沉没物、漂浮物，其

所有人、经营人应当在主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

第二十二条 渔港内石油供应站、点、车辆、船舶等供油设施，必须具备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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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符合安全管理要求。严禁在渔港区域从事非法加油活动。

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船舶进入渔港水域。

第二十三条 爱护渔港助航、消防等各种公共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损坏消防、助航、导航标志等渔港设施。发现航标漂失、移位、受损或者侵占、损坏

渔港设施的，应立即向渔港管理机构报告，损坏者应恢复原状或照价赔偿。凡在港内

或海上捞获漂浮、沉没物资，应当自觉送交渔政机构处理。

第二十四条 不得侵占、损坏消防、助航、导航标志等渔港设施，发现渔港设施

被侵占、损坏的应及时向主管机关报告。不得在渔港区域内擅自设置有碍安全的标志，

不得建造影响安全的设施。造成渔港设施损坏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维护渔港秩序。不得从事水上

娱乐等妨碍渔港安全的相关活动，严禁从事偷渡、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六条 与渔港经营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制定安全

作业操作规程，保障渔港设施、码头、道路的正常运行，并对经营活动范围内的安全

工作负责。

第五章 渔港环境管理

第二十七条 遵守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渔港环境保护相关规定，防止对渔

港水域及其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

在渔港区域范围外从事工程建设等活动可能导致港区淤积、水文变化或者危及渔

港安全的，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第二十八条 严禁向港区内倾倒生活、生产、建筑垃圾，禁止排放废弃物、油类

和油性混合物及其他污水等有害物质。禁止从事可能污染渔港水域、环境的作业活动。

禁止在渔港内弃置废旧船舶。

船舶垃圾应当交由具备资质的垃圾处理单位处理，不得排入渔港水域。

渔船修造等可能产生污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加强管理，设置污物围栏等防护措施，

及时清理，防止污物进入渔港水域。

第二十九条 严禁无证无照加油站、点、车、船在渔港范围内从事非法加油活动。

加油时发生跑、冒、滴、漏的，当事人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清除。

第三十条 应当遵守供电部门的管理规定，做到规范安全用电，严禁私拉乱接岸电。

第三十一条 应爱护渔港绿化及其他设施，严禁损毁渔港绿化设施，严禁在渔港

边乱堆乱放杂物或违法搭建。

第三十二条 渔港水域发生污染事故应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并尽快报

告，由海洋综合执法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第六章 渔业船舶进出渔港管理

第三十三条 船舶进出渔港，应当遵守渔港章程和避碰规则等规定，在进港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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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内或离港前，向渔政监督机构申请办理进出港报告手续，并接受安全检查。

第三十四条 船舶在渔港内航行、作业、停泊，必须按顺序进行，严禁船舶追越、

争档抢位和在航道内锚泊。公务船在执行应急任务时有优先通行权。

第三十五条 港澳台渔船及非渔业船舶进出渔港，应根据规定向公安边检、渔政

等相关部门报告，各相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监督检查和服务工作。

第三十六条 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有权禁止其离港，或者

责令其停航、停止作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

（二）处于不适航的。

（三）发生交通事故，手续未清的。

（四）未按规定配备、开启通讯定位等终端设备，未向有关部门交付应当承担安

全保证金等费用，未签署安全责任状等文件的。

（五）违反本章程有关规定行为的。

第七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三十七条 渔港水域内的交通事故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查明原因，判明责任，

作出处理决定。渔港内发生水上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向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报

告，接受处理；渔业船舶在港外发生的交通事故，应在进港四十八小时内向渔政监督

管理机构递交事故报告书和有关材料。

第三十八条 渔港内渔船发生轻微碰撞事故，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处理，协商不

成的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调处。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发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事发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并通

知卫生防疫、检验检疫部门，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第四十条 对违反本章程的，由各职能部门按其性质，依法予以处理。情节严重，

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本章程具体解释工作由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负责。

第四十二条 本章程未规定的事项，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章程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

附件：1：遮浪渔港港界矢量图；2.宗海图坐标表（此略，详情请登汕尾市

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shanwei.gov.cn/政府公报栏目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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